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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简称：招商银行 A股代码：600036 公告编号：2025-02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招商银行）于2025年5月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知，于5月23

日以远程视频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会议由缪建民董事长主持，应

参会董事13名，实际参会董事12名，石岱非执行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出

席，委托朱立伟非执行董事代为出席会议。本公司7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副行长辞任的议案》，同意朱江

涛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招商银行副行长职务，辞任自2025年5月23日起

生效。

同意：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朱江涛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也无与其辞任副行

长有关的其他事项需要提请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本公司董事会

对朱江涛先生在担任副行长任职期间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

价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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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小青先生为执行董事的议案》，同

意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王小青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候选人，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王

小青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进行审核，任期

自董事任职资格核准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意：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1.王小青先生简历及相关信息

2.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3.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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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王小青先生简历及相关信息

王小青先生，1971年10月出生，本公司副行长。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

究生学历，经济师。2005年3月至2020年3月在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作，

历任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组合管理部副总经理、组合管理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2020年3月加入本公司，先后任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本公司行长助理。2023年2月至2024年10月兼任本公司深圳分行行长。

2023年7月起任本公司副行长。兼任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信诺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信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除上文所述外，王先生于过去三年没有在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职位

或有其他重要任职及资格。除上文所述外，王先生与招商银行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股东无任何关系。王先生与招商银行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

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情况，也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则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期，王先生持有本公司62,000股A股，其未受过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监管机构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若王先生获委任为本公

司执行董事，其不会收取董事酬金，其薪酬将根据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有关规

定确定（具体薪酬可参阅本公司年报）。



4

附件 2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招商银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公开、公正、客观的原

则，对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聘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我们认为王小青先生作为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其任职资格、提

名程序及选聘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孟刚、刘俏、田宏启、李朝鲜、史永东、李健

2025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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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招商银行的独立董事，以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认真审阅了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的《关于招商银行副行长辞任的议案》，现就该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董事会同意朱江涛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招商银行副行长职务，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我们认为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不会对招商银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孟刚、刘俏、田宏启、李朝鲜、史永东、李健

2025 年 5 月 23 日


